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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从化县民政志》于1986年5月成立编纂领导小组以来，积极组织力量，查阅历史挡案，翻

阅有关报刊资料和采访知情人等，收集的各种资料约200多万字。在县志办的指导下，历时两

年半，终于编纂成书了l这是我县民政部门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借此机会向为志书提供资

料的有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l

《从化县民政志》全书分十二章30节约15万字。这本志书是民政工作的结晶，是广大民政

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标志。它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从化县各个时期行政区划变动，民政机

构沿革、基层政权建设，拥军优属、复退安置、救灾赈济、社会福利以及婚嫁丧葬改革等方面情

况提供方便。民政工作．在各个时期虽有不同的重点，但总的来说．它是属于社会性的行政管理

工作．正如国家民政部崔乃夫部长说的那样，民政工作是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

—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许许多多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发扬“孺子牛”的精神，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好评。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民政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

贯彻，从化县民政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救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和独

家承办的做法，民政工作面向基层、面向社会，大力倡导社会福利社会办，广泛发动群众集资捐

献．大力发展民政经济．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筹集社会福利基金，积极兴办社会福利工厂和

扶贫经济实体；巩固发展敬老院，使敬老、尊老、养老的社会风气得到恢复和发扬I由镇统筹拥

军(优待军、烈属)优待金、统筹敬老基金已成为制度。部分镇已实现了“三个一一，即—个镇兴办

一个敬老院、一个福利工厂和—个敬老基金会I在保障灾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以有偿无息的

形式扶持受灾户、贫困户治穷致富，扶持镇、村和退伍军人兴办扶贫经济实体，使越来越多的困

难户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f革命老区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展，除个别村庄外，基本上实现了．

。三通”(通汽车、通电、通话)。过去的落后状况已基本改观．老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从化是山区县，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社会福利事业还比较落后。在党的基本路线的

指引下．民政事业必将有较大的发展，民政工作将更好地发挥稳定社会机制的作用，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由于本志书内容多，涉及面广，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失误和错漏的地方一定不少，请各级领

导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J

从化县民政局长郭灼芬

1990年6月8日

·1·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详今略古为原则，不夸张溢美，不苛求贬低，秉

笔直书。在记述从化县民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过程中，述而不论，如实反映。

二、本志断限，上限逆至明代建县初．下限为1985年。大事记则伸延至1990年．．

三、本志书除概述大事记外，分设机构沿革、行政区域、基层组织与选举、拥军支前和优抚

工作，革命老区、革命烈士、救灾振灾、扶贫扶优、殡葬、婚姻、离退休人员安置、民政经费共十二

章30节，还有附录。

四、本志书所涉酌计量单位全部使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

五、本志书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各个时期战斗英雄，功臣以及残废军人列表记载。

六、本志写“建国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后．

七、本志所用的简称均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全称，以下写简称，再不加注。

八、本志书的资料来源是t采访、信访、社会调查；查阅省、市、地、县、挡案I参巧旧志书、报

刊、文史资料等。经过反复推敲．去伪存真。录其精髓．为压缩篇幅，均不注出处。

·2。



概 述

从化县建于明弘治-'年C1489年)，建县初，县内共设18图。以后行政区划不断变更．清雍

正八年(1730年)，全县设水东、水西、马村、流溪4个大堡。这4个大堡下辖111个堡，365个

村。清宣统三年(1911年)，全县划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民团局。明清两代，县内时有重大

自然灾害发生，当时的政府在灾荒之年开仓赈济。民国27年(1938年)，县政府开始设置民政

科，统管县内民政事宜。民国期间，县内大部分时间实行区、乡建制。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先后设有民政科(局)，管理民政事业．民政工作的范围

扩大到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复员退伍安置、生产救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团登

记管理、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项目f业。从化县的民政事业在中共从化县委(以下简称县委)、县

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发展。
●

1949年10月至1985年，从化县先后隶属过北江临时行政委员会、粤北行政区、韶关专员

公署、佛山专区、广州市。其中隶属广州市时间最长。这段时间．县内实行过区、乡、村，公社、生

产大队、生产队，区、乡、村等多种建制．其中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建制时间最长．从
L

化县隶属广州市，县内设太平、神岗、江埔、城郊、灌村、温泉、良口、吕田、东明、棋杆、鳌头、龙

潭、民乐共13个区．这13个区下辖130个乡以及太平、鳌头、良口、吕田4个乡级镇，1个街口

镇(区级镇)，下辖5个居民委员会。另外，从化境内还设有横江农场、民乐茶场、大岭山林场、流

溪河林场、黄龙带水库管理处等5个省市属场(处)．

50年代初，县民政部门开始对革命烈士、革命残废军人、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发

放抚恤金或补助金。以后，县民政部门按国家的有关规定给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发放

定期或临时补助金。1985年，全县有革命烈士122人，有从化籍残废军人78人．全年共支出优

抚费11．4l万元，占全年民政经费开支27％。1950年，县立设复员委会(后改县接收安置退伍

军人领导小组)，统管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至1985年．全县先后接收复员、退伍军人
·3。



7510个，其中安排招干、招工的3410人，安排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4100人。

县内有革命老区18个．分布于今吕田、东明两个区，最早的建立于1937年，最迟的建立于、

1944年，建国后，县委、县政府重视老区建设，50年代，县民政部门在每年发放救济粮、救济费

时优先革命老区，60年至70年代，拔款给革命老区修建房屋．改善住宿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县重点扶持革命老区发展交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等项荨呲。1982年至1985年县拨

革命老区建设费共123．05万元，给革命老区无息贷款12．9万元。革命老区的建设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

从化自然灾害较多。经济基础薄弱，1950年至1985年这35年中，有12年发生过重大的

自然灾害，全县共拨出自然灾害救济款242．66万，社会救济款312．16万元，其中1985年分别

为4．13万元和12．7l万元，两共占全县当年民经费开支的39％。

县内的敬老院创办于1958年至1960年，全县有敬老院67间，在院五保(保吃、保穿、保

住、保医、保葬下同)老人共2039人．为历史上敬老院最多，在院老人最多的年份。以后，各地逐

步调减敬老院数．增加并改善敬老院的住宿、生活条件。此外．对社会上无子女供养的五保老

人，由其所在生产队给予供养．1974年起．县民政部门开始对社会五保老人发放一定的救济

金。1985年．全县尚有区办敬老院5问，在院老人43人，有社会五保老人1040人，全年用于救

济五保老人的民政经费16．9万元．占民政经费开支的11％

从化婚姻、殡葬旧习手续繁琐，既花钱又浪费时间。建国后，随着人民思想认识的逐步提

高．婚事新办、丧事从简已渐成风气．

建国后．从化县民政事业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可以预料．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县

人民的支持下．经过全县民政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从化县的民政事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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